
关于 2016 届毕业生生源信息校对以及就业信息 

实行网上填报的通知 

 

各位 2016 届毕业研究生： 

     为做好 2016 届毕业生就业方案上报工作，提高工作效率和水平，毕业生生源信息校对

及填写需在网上进行。签约之后及时将就业相关信息、档案寄送地址、户口迁移信息等进行

网上上报。目前需对毕业研究生生源等信息进行核实、填写。 

核实填补信息注意事项： 

    请在 2015 年 10 月 9 日前完成毕业生生源等相关信息的核实、填补，并点击“确定”提

交。10 月 12 日之前学院审核完成，10 月 14 日之前学校将整理汇总的毕业生生源信息上报

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。信息上报之后将无法再更正培养方式、专业、生源地、身份证号、

政治面貌等基本信息。除核实基础信息之外，还请如实填写学生本人手机号码，常用 Email

地址、家庭联系方式等。学生信息务必本人核实无误后确认提交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.09.29 

备注： 

生源地： 

毕业生参加统一入学考试前的户籍所在地为生源地。连续升学且中间没有因工作等原因

间断的，以第一次参加升学考试时的户籍所在地为毕业生的生源地。如期间因工作等原因在

其他省市正式落过户口，后继续升学的，其中间的落户地可作为生源地。（本科考上海卷的

非上海生源请不要误以为是上海生源。生源地错误将影响报到证打印，档案寄发以及户口迁

移，学生务必认真、准确填写。）生源地填写，北京、上海生源地填写到区，其他地区生源

一般填写到市。 

毕业生在生源地以外地区就业并落实户口档案的，应获得就业单位所在省市有关部门的

批准。回生源地就业则无此手续。毕业生离校时尚未落实工作的，其户口和人事档案关系一

般应回生源地。 

  

 



 

网上操作流程如下： 

学生凭学号登陆，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后六位。选择角色，全日制学生。 

登陆校园网    研究生教育     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

 

核实、填补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“确定”提交。 

备注：考生号、姓名、学号、身份证号为预先导入信息，学生可核对，没有问题不要修

改。政治面貌以目前状况为准；学制为：3；毕业季节为：秋季；入学日期选填为：入学当

年的 9 月 1 日。 


